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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近年來極端氣候在全球各地造成非常大的生命財產損失。美國在

拜登政府上台後，非常重視氣候變遷的環境議題。於 2021年開始推動

2050年全球淨零排放的環境政策，也獲得世界主要國家的認同，願意

共同響應來減緩氣候變遷的速度。 

行政院於 111 年 1 月 10 日核定「第二期（110 年至 114年）溫室

氣體減量推動方案」，推動方案內容包括階段管制目標：能源、製造、

運輸、住商、農業及環境等六大部門別減量策略，明確劃分中央各部

會在溫室氣體減量及能力建構推動事項上的權責分工，期能整合跨部

會量能共同推動減碳工作，透過中央與地方協力、產業與民眾參與，

落實各項減量具體行動，達成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。 

花蓮縣將配合中央部會節能減碳、氣候變遷、溫室氣體減量等推

動策略，依據「宜居永續，幸福花蓮」的施政主軸，擬定「花蓮縣（110

年至 114 年）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」，以其邁向淨零永續的低

碳首都。 

貳、現況分析 

一、環境背景 

花蓮縣位於東部海岸的狹長地帶，東邊瀕臨浩瀚的太平洋，西

部是聳列的中央山脈，為全臺面積最大之縣市，南北長約 137.5 公


